
修讀方式
研究生可註冊為全日制或兼讀制學生。除有特別註明
外，所有兼讀制課程之課堂安排與全日制課程無異。兼
讀制學生須自行安排時間於日間上課。

有關轉換修讀方式之所有申請，須經有關學部推薦，並
由研究院院長批准。

除非得到研究院院務會批准，修讀全日制修課式或研究
式課程的學生不得於常規修業期內從事任何全職有薪或
無薪的工作；領取研究生助學金的學生亦不得於收取助
學金期間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。

雙重註冊
研究生除事先向其所屬研究院學部、學院院務會及研究
院院務會提交申請並獲批准外，不得同時在本大學或任
何專上院校修讀或從事其他可獲致學位、文憑或證書之
課程或研究，違者將被飭令退學。

學年
本大學研究院課程之學年由每年八月起至翌年七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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